
为规范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和管理工作，进一步完

善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促进国有资

本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企业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378 号）、《国务院关

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国发〔2007〕26 号）等有关

规定，参照《潮州市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办法》（潮府规〔2021〕

5 号）等规定，结合潮安区实际，区财政局制定了《潮州市潮安

区区级国有资本经营暂行办法》（下称《暂行办法》）。解读如

下：

一、有关背景

起草《暂行办法》，主要基于以下方面的考虑：

一是目前潮安区执行的《关于印发<潮安县县属企业国有资

产收益收缴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安府〔2007〕19 号）文件

于 2007 年修订。近年来，中央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

特别是新预算法实施后，各级均出台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相

关管理办法。2021 年市出台了《潮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潮州



市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办法>的通知》（潮府规〔2021〕5 号），

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收益收缴、支出范围、绩效管理等方

面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是结合我区国有企业的管理实际，按照由大及小、稳步推

进的原则，不断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提高国有资本

收益收缴比例。为了更好贯彻落实新《预算法》的有关要求，进

一步规范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收益申报与收缴、支出执

行等预算管理行为，强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绩效管理和监督管

理，建立健全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的长效机制，对现有的

预算管理规定进行了调整。

二、制定思路及方向

在前期广泛征求意见和公平竞争审查基础上，结合区属国有

企业主管部门和区属企业的意见建议，在《暂行办法》制定过程

中，重点把握以下四个方向：

一是明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企业范围。根据有关规定，明

确实施范围为各区属国有企业主管部门以及其他区直部门、机构

（统称为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单位，以下简称区属预算单位）

直接履行出资人职责并实行监管的国家出资企业（含区属地方金

融企业），具体包括区属国有独资、控股、参股企业。

二是调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收支范围。根据《预算法》相

关规定，对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和支出的内容进行了调

整，对支出范围进行了明确。



三是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申报批复流程。保持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的完整性和相对独立性，又与政府公共预算（指一般预

算）相互衔接。完善了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决算编制程序。

四是强化了绩效管理和监督管理力度。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

用，提出评价结果作为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依据及预算资金分

配的重要依据。同时强调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接受审计部门的

监督。

三、主要内容

《暂行办法》共 25 条，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章是总则。阐述了制定《暂行办法》的必要性，并对制

定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文件依据、释义、适用范围、编制原

则等方面内容做了具体的说明，共 4条，为第 1-4 条。第二章是

预算收支范围。第 5条阐述国有资本收入范围，包括：利润收入、

股利股息收入、红利收入、产（股）权转让收入、清算收入。第

6条阐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范围，包括：资本性支出、费用

性支出、其他支出，共 2条，为第 5-6 条。第三章是预算编制。

对预算编制的单位职责、编制程序、编制内容和编制时限等相关

要求作了具体、详实的规定，共 6条，为 7-12 条。第四章是预

算执行。主要对预算执行中的申报、审核、批复等具体时限和审

核审批机关作了具体的规定。共 5条，为 13-17 条。第五章是监

督和绩效评价。主要阐述区财政局、区属预算单位、区审计局和

区属企业在监督与被监督、资金绩效评价体系中充当的角色和应



履行的职责。共 6条，为 18-23 条。第六章是附则。共 2 条，为

24-25 条。


